爱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爱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限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

三道关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相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爱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爱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2日

爱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

为合理优化畜禽规模养殖场规划布局，遏制畜禽养殖业污染不断加重的趋势，促进爱民区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根据国家及地方畜禽养殖相关法律法规和黑环函【2016】67号文件、牡环函【2016】3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全省畜牧产业发展推进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结合我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要求，调整优化全区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局，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

二、划分原则

（一）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

（二）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

（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

（五）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原则；

（六）突出重点和可持续性原则。

三、划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12月22日修正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0年第7号）、《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黑政发【2016】3号）、《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畜禽养殖场（小区）备案程序管理办法的通知》（黑政办发【2010】3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GB/T 12343）、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技术规范。

四、划分类型

畜禽养殖区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和可养区。禁养区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区政府依法划定的在指定范围内禁止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和禽畜养殖专业户的区域。限养区是指区政府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在一定区域内限定畜禽养殖数量，限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需达到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除禁养区、限养区以外区域，原则上可作为畜禽可养区。在可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其污染防治措施及畜禽排泄物综合利用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五、划分区域

（一）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

1．爱民区建成区内，镇、办事处居民区、工业园区等人口集中区。

2．爱民区规划区、三道关镇政府所在地规划区及新农村集中住宅规划区。

3.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城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深水井周边1000米以内陆域；镇、村、自然屯集中供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深水井周边500米以内陆域。

4.重要地表水体功能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

全区水库及周边500米以内；境内八达河、丰收河、新开河、三岔河、北安河、放牛河、青龙溪等主要河流主河道及两岸500米陆域以内。

5.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文物历史遗迹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周边1000米范围以内；旅游度假区周边1000米范围以内。

6.主要交通干线两侧范围

高速公路爱民区段两侧外延500米以内；铁路爱民区段两侧外延500米以内；国道、省道两侧外延500米以内；爱民区建成区到乡镇的交通干道两侧外延500米以内。各重点景区、旅游重点村旅游路段两侧500米范围内。

7.其他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区域。

（二）畜禽养殖限养区范围

1．爱民区规划区周边禁养区外延500米以内的区域，城镇建成区及城镇规划区禁养区外延500米以内的区域，村、自然村人口聚集区及规划住宅区周边禁养区外延500米以内的区域。

2．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界周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控制在500米以上。

3．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两侧禁养区外延500米以内的区域。

4．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重要地表水体功能区禁养区外延500米以内。

5．根据城镇发展规划和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应当限制养殖的区域。

（三）畜禽养殖可养区范围

区辖行政区域内除禁养区和限养区以外，符合城镇发展规划可以养殖的区域为可养区。镇、村在规划建立畜禽养殖小区或规模化养殖场时，必须经科学论证，符合法律和政策要求，不得影响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实行污染物集中治理和废弃物综合利用。

六、职责分工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由区长任组长，分管区长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的指导、组织、协调等工作。镇、办事处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尽快制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实施方案，做到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要求，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确保工作扎实推进。

镇、办事处：负责辖区范围内禁养区、限养区、可养区的划定工作，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搬迁关闭工作，制定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场的关停、搬迁工作具体实施方案，鼓励现有养殖场的污染治理和关停搬迁，以促进养殖业从禁养区、限养区向非禁养区转移和发展；配合市畜牧局及区环保局摸清辖区内畜禽养殖场状况。

农业局：主要负责对全区畜禽禁养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会同区环保局指导、协调专项整治工作；指导、监督禁养区外的养殖场按《畜牧法》等规定规范建设、经营。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制定全区畜禽养殖发展规划；负责禁养区内水库及周边，境内八达河、丰收河、三岔河、北安河、放牛河、青龙溪等主要河流主河道及两岸500米陆域以内、饮用水源地的划定工作；负责提供主要国家级和省级主要交通干线名单、途径乡镇区域边界。

区环保局：负责指导、监督禁养区内、外的规模化养殖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对于超过排放标准的，依法进行处理；抓好新、改、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核、排污申报登记工作，加强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监督检查。对全区畜禽禁养区搬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会同区农业局指导、协调专项整治工作。按有关法律法规对新、改、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土地规划使用手续报市规划局进行初审。并请市规划局提供城市（镇）建成区规划范围图。

区商务局：负责提供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名单、区域范围。

区文化体育局：负责提供需要国家级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点位图。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协助开展城市建成区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搬迁关闭及污染治理工作和管控执法。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取缔无照的畜禽养殖场，对被责令关闭的养殖场吊销其营业执照。

区监察局：负责监督、检查畜禽禁养区划定和关闭搬迁工作相关部门职责履行情况。

区财政局：根据畜禽禁养区搬迁关闭等相关要求，制定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搬迁关闭资金补偿方案，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

七、完成时限

按黑环函【2016】67号文件、牡环函【2016】37号文件要求，镇、办事处在2016年11月底前制定完成《镇、办事处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实施方案》和《镇、办事处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示意图》;在2016年12月底完成禁养区划定工作并向社会公布;在2017年底前完成依法关闭和搬迁辖区内禽畜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工作。

八、工作要求

（一）在禁养区，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要符合《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的要求，并限期实现关停、转产或搬迁。

（二）在限养区，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已有养殖场要按照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并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在可养区，提倡适度规模化养殖，优化养殖小区布局，实行污染物集中治理，达标排放；新、扩、改建畜禽养殖场时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备案制度、环境影响环评制度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四）镇、办事处应严格按照爱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结合本辖区发展规划，把好畜禽规模养殖户发展关口，科学制定畜牧产业发展规划，合理布局；组织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具体实施工作，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推进全区生态建设和畜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畜禽养殖业适度发展，严禁“先污染，后治理”现象出现。

（五）发改、环保、农业等部门在规划、立项、审批畜禽养殖项目时，应根据本方案要求严格审批程序，切实推进全区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九、保障措施

(一)严格责任落实。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是保护和改善我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证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依据，镇街区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开展畜禽养殖厂排查活动，摸清底数，掌握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循序渐进推进工作落实。

(二)严格行政执法。区环保部门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查处污染环境的养殖场。各类畜禽养殖场要按规定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对未经审报登记的养殖场，依法进行处理。

(三)抓好宣传引导。镇、办事处及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要大力加强面向农村的宣传，及时报道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畜禽养殖污染事件和治污典型，营造良好的工作舆论环境。

本方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2016年7月20日发布的《爱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爱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牡爱政办发〔2016〕23号）同时废止。
